
2016年南京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和荣誉资深教授
评选办法（试行）
第一条  资深教授和荣誉资深教授的评选原则
资深教授和荣誉资深教授是南京大学自主设立的人文社会科学最高学术岗位。资深教授和荣誉资深教授的产生将严格按照条件和程序遴选，坚持公正、公平、公开、客观、高标准的原则。 

第二条  资深教授的基本条件
（一）在我校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全职在岗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二级教授，并全职在岗任教授20年以上，任博士生导师15年以上，年龄在60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下的有资格参加评选资深教授。
（二）政治立场坚定，思想品德高尚，治学严谨，学风端正，团结协作，教书育人。
（三）在本学科领域做出系统性、原创性的学术成就和重大贡献，并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学术声望和影响。同时，对本学科学术梯队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目前仍然为学科建设的主要负责人和团队负责人。具体要求为：至少具备以下6项条件中第1-3条中的两条和第4-6条中的一条。
1.科研成果。任教授以来出版了有重要影响的学术专著，在南京大学认定的人文社会科学类一流期刊（要求第一作者）和SSCI、A&HCI期刊（要求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共发表论文20篇以上（不同学科可以有差别），或在重要学术领域取得了公认的系统性的、原创性的重大学术成就。
2.人才培养。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第一完成人，或获得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第一完成人，或指导学生获得过全国优秀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或获得国家级教学名师奖，并培养出一批对社会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杰出人才。
3.学科建设。国家重点学科或者2013年全国一级学科评估列前五位学科的主要创建者及主要学术带头人；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主要创建者与主要负责人。
4.科研项目。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含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项目第一承担人）等重大科研项目两项以上。
5.社会影响。担任（过）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部召集人；或担任（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召集人、教育部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或担任（过）全国性一级学会会长（理事长）等重要学术职务；或在国际上有重要学术影响者（如担任SSCI二区以上或A&HCI等国际重要学术期刊编委、获得国外境外著名大学名誉博士或名誉教授、通过国家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在国外著名出版社出版学术论著等）；或在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中发挥了重大社会影响者（需提供证明材料）。
6.获得奖励。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原名“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第一完成人）。国际上的重大学术奖项由校学术委员会认定对应等级。以上获奖成果不能重复计算。
（四）身体健康，能开展正常的教学、科研等工作。
第三条  荣誉资深教授的基本条件
（一）在我校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正教授，并已任教授20年以上，任博士生导师15年以上，年龄在80周岁以下、70周岁以上的可当选荣誉资深教授。
（二）政治立场坚定，思想品德高尚，治学严谨，学风端正，团结协作，教书育人。
（三）在本学科领域做出系统性、原创性的学术成就和重大贡献，并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学术声望和影响。同时，对本学科学术梯队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基本具备资深教授第（三）项基本条件中第1-3条中的两条和第4-6条中的一条。
第四条 资深教授和荣誉资深教授的评审程序
（一）学校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指导资深教授和荣誉资深教授的评选工作。
（二）成立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和荣誉资深教授评选工作小组，具体负责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和荣誉资深教授的评审工作。评选工作小组由校党委分管人才工作的领导、行政分管人事和文科的领导、校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首批人文社科资深教授组成。
（三）首批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和文科院系学术委员会按照资深教授和荣誉资深教授的条件和要求，推荐资深教授和荣誉资深教授候选人。每位资深教授最多可推荐资深教授人选两人和荣誉资深教授人选一人，院系学术委员会最多可推荐资深教授人选一人和荣誉资深教授人选一人。推荐人和推荐单位需要向工作小组提交《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候选人推荐表》和《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荣誉资深教授候选人推荐表》。
（四）资深教授人选如果由资深教授推荐，被推荐人需获得两位资深教授的推荐方为有效；如果由院系学术委员会推荐，获得推荐即可。荣誉资深教授获得推荐即可。
（五）资深教授和文科院系学术委员会推荐结束后，校文科学术委员会对照资深教授和荣誉资深教授的条件以及被推荐人的情况进行推荐，提出正式推荐名单。

（六）学校评选工作小组对被推荐人的资格和条件进行审核和初评，形成初步候选人建议名单，上报学校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讨论，确定初步候选人名单。
（七）学校评选工作小组将初步候选人的推荐材料分送三位国内著名高校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包括荣誉资深教授）或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包括荣誉学部委员）进行同行评审。
（八）学校评选工作小组对照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和荣誉资深教授的条件和外审意见对初步候选人名单进行审议和讨论，形成南京大学第二批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和荣誉资深教授正式候选人建议名单。
（九）学校召开学术委员会，由学术委员会全体成员对照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和荣誉资深教授的条件、推荐意见和外审意见，对评选工作小组提交的正式候选人建议名单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形成南京大学第二批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和荣誉资深教授终选候选人建议名单。名单报学校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十）学校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对终选候选人建议名单进行审议，审议通过后形成南京大学第二批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和荣誉资深教授终选候选人名单。
（十一）终选候选人名单在校内公示，由评选工作小组受理异议。公示期为半个月。
（十二）学校党政联席会议确认评审结果，批准南京大学第二批资深教授和荣誉资深教授名单。校长为南京大学第二批人文社科资深教授颁发聘书，为荣誉资深教授颁发证书。
（十三）资深教授和荣誉资深教授评选过程实行回避制度。被推荐为资深教授和荣誉资深教授的相关人员不能参加资深教授和荣誉资深教授的审核、评选等相关工作
第五条  资深教授和荣誉资深教授的待遇
资深教授在聘期间享受与院士相同的校内岗位津贴，任职期限同院士。
学校为荣誉资深教授发放一次性奖金以示表彰。
第六条  资深教授的职责
资深教授应发挥学术带头人的领军作用，承担学校的教学工作和重大科研任务，推动学科发展、队伍建设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同时要积极参与制定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并根据资深教授的基本条件举荐资深教授候选人。
第七条  附则
本办法仅适用于南京大学第二批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和荣誉资深教授的评选，并由学校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